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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650

证券简称：仁和药业 公告编号：

2016-016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16年3月15日以送

达、传真、短信方式发出，会议于2016年3月16日以通讯方式在南昌元创国际18层公司会议

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 董事长梅强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会议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取消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

司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有关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议案》

2015年3月4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以下简称“原方案” ），其主要内容为：定价

基准日为2016年3月4日，发行价格不低于6.21元/股，发行数量不超过531,400,966股（含

531,400,966股）， 募集资金不超过33亿元， 原方案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综合考虑近期资本市场变化和从公司实际情况出发，公司取消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有关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事项。 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仍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的方案为准。

此议案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取消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于2016年3月21日召开的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也随之取消。

此议案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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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消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年3月4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定于2016年3月21日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现场会议，审议《关于公司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议案。

综合考虑近期资本市场变化和从公司实际情况出发，公司于2016年3月16日召开了第六届

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取消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

公司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有关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事项。 本次非公开

发行 A�股股票方案仍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方案为准。

鉴于此，公司取消原定于2016年3月21日召开的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本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取消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由此给广大投资者造成

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对投资者给予公司的支持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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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特变电工 编号：临

2016-011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年3月14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召开公司2016

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的通知，2016年3月17日公司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公司2016年

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应参会董事11人，实际收到有效表决票11份。 会议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合作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详见临2016-012号《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合作的公

告》。

特此公告。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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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特变电工 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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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合作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了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资金成本，公司与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开发

展基金）合作，国开发展基金分别以现金14,300万元、3,600万元对公司控股公司特变电工

新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能源公司）全资子公司特变电工新特吐鲁番能源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吐鲁番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特

能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新疆知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知信公司）进行增资，投资期

限均为10-20年，投资期限届满时由新能源公司、新特能源公司分别按照约定的回购计划

回购股权。

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与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合作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国开发展基金的基本情况

国开发展基金是国家开发银行下属全资子公司，经营范围是非证券业务的投资、投资

管理、咨询（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

融衍生品交易活动；不得发放贷款；不得向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不得向投

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缺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二、本次合作的主要内容

1、投资金额

国开发展基金分别以现金14,300万元、3,600万元对吐鲁番公司、知信公司进行增资，

增资款一次性或分期缴付。

2、向国开发展基金支付投资收益

在投资期限内，吐鲁番公司每年向国开发展基金支付平均年化收益率最高不超过1.2%

的投资收益，通过现金分红等方式实现。 如果吐鲁番公司未分红或国开发展基金每一年度

实际获得的投资收益率低于1.2%，新能源公司应以可行且合法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回购

溢价等）予以补足，以确保其实现预期的投资收益。

在投资期限内，知信公司每年向国开发展基金支付平均年化收益率最高不超过1.2%的

投资收益，通过现金分红等方式实现。 如果知信公司未分红或国开发展基金每一年度实际

获得的投资收益率低于1.2%，新特能源公司应以可行且合法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回购溢

价等）予以补足，以确保其实现预期的投资收益。

3、投后管理

本次增资完成后国开发展基金不向吐鲁番公司、知信公司委派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

4、投资回购

国开发展基金有权要求新能源公司将其持有的吐鲁番股权在2026年、2031年、2036年

分别受让13.99%、27.97%、58.04%， 受让价格按照实际投资额为定价基础确定， 分别为

2000万元、4,000万元、8,300万元。

国开发展基金有权要求新特能源公司将其持有的知信公司股权在2031年、2034年、

2036年分别受让16.67%、27.78%、55.55%，受让价格按照实际投资额为定价基础确定，分别

为600万元、1,000万元、2,000万元。

新能源公司、新特能源公司若选择提前回购国开发展基金持有的吐鲁番公司、知信公

司部分或全部股权， 回购价格不得低于上述金额， 并且至少应提前1个月通知国开发展基

金。 股权回购完成后，国开发展基金在吐鲁番公司、知信公司的持股比例为零。

5、履约保障

新特能源公司对国开发展基金在吐鲁番公司的投资收益及新能源公司回购其投资本

金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新能源公司对国开发展基金在知信公司的投资收益及新特能源公司回购其投资本金

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三、对公司的影响

国开发展基金投资吐鲁番公司、知信公司，有利于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资金成本。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3月18日

报备文件：

1、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

2、国开发展基金投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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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特变电工 公告编号：临

2016-013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6年3月17日，公司接到公司第二大股东新疆宏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

疆宏联）通知，2016年3月16日，新疆宏联向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广发资管）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进行融资，将其持有的公司8,100万股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股票质押给广发资管， 初始交易日为2016年3月17日， 购回交易日为2018年3月16

日。 上述质押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截至目前，新疆宏联持有本公司股份已质押的股份累计为14,600万股，占本公司总股

本的4.50%。

特此公告。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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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海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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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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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件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以下简称“国家食药监总局” ）核准签发的罗米地辛原料药的《审批意见通知件》及注

射用罗米地辛和注射用白蛋白紫杉醇的《药物临床试验批件》。 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信息

1、药物名称：罗米地辛

批件号：2016L02411

剂型： 原料药

申请事项： 国产药品注册

注册分类： 化学药品

申请人：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受理号：CXHL1400719浙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

册的有关要求，同意本品制剂进行临床试验。

2、药物名称：注射用罗米地辛

批件号：2016L02420

剂型： 注射剂

申请事项： 国产药品注册

规格：10mg

注册分类： 化学药品第3.1类

申请人：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受理号：CYHL1400720浙

审批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

册的有关要求，同意本品进行临床试验。

3、药物名称：注射用白蛋白紫杉醇

批件号：2016L02355

剂型： 注射剂

申请事项： 国产药品注册

规格：100mg

注册分类： 化学药品第1.6类

申请人：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医药城一方药物研发有限公司、南京大学

受理号：CYHL1400324浙

审批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

册的有关要求，同意本品进行黑色素瘤的临床试验。

二、该药品研发及相关情况

1、罗米地辛属于一种组蛋白去乙酰化酶(� HDAC� )抑制药，于2009�年11月5日经美国

FD� A� 批准在美国上市, � 用于治疗先前至少接受过一种全身治疗的皮肤T细胞淋巴瘤

（CTCL）患者，又于2011年6月经FDA批准了新的适应症用于治疗先前至少接受过一种治

疗的外周T细胞淋巴瘤(PTCL)�患者。 罗米地辛制剂2015年全球市场销售额约为4,917万

美元，原料药用量为0.21KG（数据来源IMS），目前国内无上市厂家。

公司于2014年5月29日向国家食药监总局提交了罗米地辛原料药及制剂临床注册申

请。 截至目前，公司在该类药品研发项目已投入研发费用200万元人民币左右。

2、注射用白蛋白紫杉醇适用于转移性乳腺癌或辅助化疗后6个月内复发的乳腺癌，或

与卡铂联用，用于不能手术及放疗病人的非小细胞肺癌的一线治疗以及治疗皮肤黑色素瘤

等。 ABRAXANE为全球独家品种，2015年全球销售额为99,179万美元， 中国地区销售

额为3,612万美元（数据来源IMS）。

公司于2014年3月5日向国家食药监总局提交了注射用白蛋白紫杉醇临床注册申请。

截至目前，公司在该类药品研发项目已投入研发费用1500万元人民币左右。

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的前期研发以及产品从研制、临

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易受到技术、审批、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临床试验进度

及结果、未来产品市场竞争形势均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三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504

证券简称：弘高创意 编号：

2016-027

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质押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6年3月17日接到

公司大股东北京弘高中太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高中太” ）的通知，获悉弘高中太公

司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中的23,000,000.00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份的

5.57%）与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及及一致

行动人

质押股数

（股）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用途

弘高中太

弘高中太

为第一大

股东弘高

慧目一致

行 动 人 ，

公司第二

大股东

23,000,000

2016年03

月15日

2018年03

月15日

申万宏源

证券有限

公司

5.57%

企业资金

需求

2、股东股份理解被质押情

截止本公告日， 弘高中太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122,081,851股， 占本公司总股份的

29.58%，限售条件流通股122,081,851股：累计质押股份63,000,000股，占其持股总数的

51.60%,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5.26%。

截止本公告日， 弘高慧目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126,295,812股， 占本公司总股份的

30.60%，限售条件流通股126,295,812股：累计质押股份72,000,000股，占其持股总数的

57.01%,的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7.44%。

综上所述， 持股5%以上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处于质押状态的股数合计为135,000,

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2.71%。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不存在持有、控制本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持有本公司的股份处于

质押状态的情况。

二、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股份冻结数据。

特此公告。

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0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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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金鸿能源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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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油金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油金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2016年第一次会

议于2016年3月11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于2015年3月17日在北京市东城区鼓

楼外大街26号荣宝大厦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9人。会议由副董事长张更

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有

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议案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

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中油金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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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油金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

2016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油金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2016年第一次会

议于2016年3月11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于2016年3月17日在北京市东城区鼓

楼外大街26号荣宝大厦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宣

丽萍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

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中油金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6年3月17日

证券代码：

000669

证券简称：金鸿能源 公告编号：

2016-018

中油金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油金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 或“金鸿能源” ）于

2016年3月1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2016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30,000万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使用期限为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本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占募集资金净额的17.69%。 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公司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1341号》

文件核准,公司于2014年向7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82,464,454股新股，发行价为21.10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1,739,999,979.40元，扣除发行费用44,332,464.46元后，募集资金

净额为1,695,667,514.94元。 上述募集资金于2014年12月29日全部到账，并经立信会计师

事务所出具“信会师报字[2014]第250344号”《验资报告》验证。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投入

额

使用情况（截至2月29日）

可用募集资

金

已置换资金 已使用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

衡阳-常宁水口山

天然气管道工程项

目

15,566.00 5,937.07 2,500.00 7,128.93

应县-张家口输气

管道支线工程项目

78,505.00 0.00 150.00 50,000.00 28,355.00

张家口市宣化区天

然气利用工程项目

28,278.00 18,085.86 10,182.14 0.00

LNG和CNG加气站

项目

17,319.00 10,472.31 3,172.78 0.00 3,673.91

归还银行借款 30,000.00 0.00 30,000.00 0.00

募集资金账户利息收入 929.28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截止2月29日） 39,985.66

截至2016年2月29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39,985.66万元。

二、公司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及归还情况

2015年3月25日，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5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为提高募

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经董事会同意使用闲置募集资金35,000万元人民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 2016年2月16日，公司已将上述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35,000万元一次性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2015年6月29日，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15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为提高募

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经董事会同意使用闲置募集资金50,000万元人民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三、本次使用部分闲置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及期限

公司拟将不超过3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

资金，使用期限为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四、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预计节约财务费用的金额、导致流动资金不足的原因、

是否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和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正常进行的措施。

本次使用不超过3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预计节约财务费用的金额为

1,500.75万元。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可以进一步降低公司财务成本、提高

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有利于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行

为。同时公司将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做好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

与使用工作。若募集资金项目因发展需要，实际实施进度超出预期，公司将随时利用自有资

金及银行贷款及时归还，以确保项目进度。

同时，公司承诺，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证券投资，暂时补充的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

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得通过直接或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

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

本公司不存在证券投资的情况。

五、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对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发表的

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事宜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

本次拟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的审批程序合法、合规。 此次事项有助于提

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支出，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公司以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没有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

情形。 我们同意本次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就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事宜发表意见如下：

监事会认为，本次以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

使用，且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投资

者利益的情况。

上述资金使用期限届满应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当募集资金项目需要时，公

司应用自有资金或银行贷款及时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

常进行。 同意公司本次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上述事项出具了核查意见：

1、金鸿能源已就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事项履行了相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金

鸿能源内部制度的规定；

2、 金鸿能源本次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金鸿能源生产经营的实

际需要，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3、金鸿能源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计划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资金收益

和降低财务支出，提升金鸿能源的经营效益，不存在损害金鸿能源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2016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意见》；

3.第八届监事会2016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4.《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油金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将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油金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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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因涉及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表

决情况进行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 上市公司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东风东路745号之二金广大厦二楼会议室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3月17日下午14:30

（4）网络投票时间：（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年3月17日9:30-11:30和13:00-15:00；（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3月16日下午15:00—2016年3月17日下午15:00中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钿隆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8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34,149,595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25.8809%。

（1） 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共计9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为221,

677,31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24.5023%；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

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共计77人,代

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为12,472,285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3786％。

（3）通过委托独立董事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0人，代表股份数0股，占参会

代表股份总数的0%。

（4） 现场出席及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81人， 代表股份15,

187,53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6787%。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对会

议进行了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包括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方式），审议表决结果

如下：

1、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2,388,29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478%；反对

1,757,80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07%；弃权3,50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3,426,229股；反对1,757,801股；弃权3,500股。

2、以特别决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议项一：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232,386,59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471%；反对

1,718,21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38%；弃权44,783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3,424,529股；反对1,718,218股；弃权44,783股。

议项二：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232,386,59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471%；反对

1,718,21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38%；弃权44,783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3,424,529股；反对1,718,218股；弃权44,783股。

议项三：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232,285,49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039%；反对

1,819,31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70%；弃权44,783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3,323,429股；反对1,819,318股；弃权44,783股。

议项四：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232,386,59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471%；反对

1,718,21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38%；弃权44,783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3,424,529股；反对1,718,218股；弃权44,783股。

3、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2,386,59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471%；反对

1,715,71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27%；弃权47,283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3,424,529股；反对1,715,718股；弃权47,283股。

4、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影响及公司采取措

施（修订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2,386,59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471%；反对

1,715,71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27%；弃权47,283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3,424,529股；反对1,715,718股；弃权47,283股。

5、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

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2,386,59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471%；反对

1,615,71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00%；弃权147,283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3,424,529股；反对1,615,718股；弃权147,283股。

6、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2,485,49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893%；反对

1,616,81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05%；弃权47,283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3,523,429股；反对1,616,818股；弃权47,283股。

7、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房产抵押贷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2,485,49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893%；反对

1,616,81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05%；弃权47,283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3,523,429股；反对1,616,818股；弃权47,283股。

三、律师见证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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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20,115,76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01%。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 2016年3月23日（星期三）。

一、2014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概况

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圣阳股份”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关于核准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

1421号）的许可，于2015年2月非公开发行13,892,815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于2015年

3月23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108,115,100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13,892,815股，发

行后总股本为122,007,915股。

2015年4月30日，公司实施了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总股本122,007,915股为基

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8股，合计转增97,606,332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

变更为219,614,247股。 其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13,892,815股，转增后变更为25,007,

067股。

2015年6月15日，公司根据《201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了不符合条件的

限制性股票共2,061,900股，公司总股本变更为217,552,347股。

2015年12月18日，公司根据《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253名激励对象合计

5,723,500股限制性激励股票。 公司总股本变更为223,275,847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总股本为223,275,847股，其中有限售条件的为 74,114,

31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3.19%。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1、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公司《圣阳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

市公告书》做出如下承诺：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和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认购的本次

发行的股票限售期为自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十二个月， 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16

年3月23日。

2、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未做其他关于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

锁定的承诺。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4、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资金的情形，上市公司也

不存在对其提供违规担保的情形。 公司也不存在对该等限售股份持有人的违规担保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 2016年3月23日（星期三）。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20,115,76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01%。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数量为3家。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序号 证券账户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

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

数量（股）

备注

1

万家基金－民生银行－陆家嘴信

托－汇赢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9,000,000 9,000,000

2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5,040,000 5,040,000

3

广发基金－招商银行－添翼定增

分级5号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

划

6,075,763 6,075,763

5、其他有关情况的说明

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化情况如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限售流通股（或非流

通股）

74,114,

319

33.19 -20,115,763 53,998,556 24.18

1、股权激励限售股 7,989,430 3.58 0 7,989,430 3.58

2、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

25,007,

067

11.20 -20,115,763 4,891,304 2.19

3、高管锁定股

41,117,

822

18.42 0 41,117,822 18.42

二、无限售流通股

149,161,

528

66.81 20,115,763

169,277,

291

75.82

三、股份总数

223,275,

847

100 0

223,275,

847

100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公司的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意见如下：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其

在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各项承诺；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

间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

之日，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有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本保荐机构对山东圣阳电源

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无异议。

五、 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本结构表；

4、限售股份明细表；

5、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八日


